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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劳务活动的蓬勃发展，提供劳务者因劳务活动受害而提起的纠纷数量也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本文以当事人数量在三方及以上为标准，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至2020年结案的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案件为考察样本，从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以及各方的过错比较角度出发，判断当事人

在纠纷中的地位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最后，通过重构司法裁判路径、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强化各方的

安全保障意识等措施保护这类具有多层法律关系的劳务提供情形，促进社会劳动力实现最大程度的有效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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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labor service activities in my country, the number of disputes 
brought by labor service providers due to the harm of labor service activities has also shown a 
rapid growth trend. This essay uses three parties or more as the standard and searches the Ningbo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s cases of disputing ov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laborers from 
2016 to 2020 as the samples. After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sample data, this essay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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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searches the problems in judicial judgments such as the vague standards for defining the 
legal relationship of the parties and the different basis for comparison of faults. At the last, meas-
ures such as constructing judicial adjudication paths, strengthening the security awareness and 
building risk sharing mechanisms should be taken to protect the part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maximum effective use of social labor and realize economic benefits under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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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成长和调整阶段，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市场，由于缺乏相关

资质难以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法律的严格规定使得用工成本提高，部分用工者通过二级

市场寻求劳动力。不规范的劳务活动致使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频发[1]。用工者通过二级市场寻找承

接其劳务活动的下家，由下家联系其他劳务者提供劳务活动。与此同时，劳务关系又往往发生在亲戚朋

友或经常工作的工友之间，双方在确定劳务活动的有关事项时缺乏书面合同的约定，也未明确真正的接

受劳务者是哪一方当事人。因此在实践中，法院对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赔偿主体的确定存

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法律关系影响着法律责任的承担，法院在裁判此类纠纷的过程中，涉及到承揽、

劳务等一系列法律关系问题，尤其是主体为多方当事人的案件，其法律关系更为复杂。再加上发生纠纷

的被告方以农民、个体户为主，抵御安全事故的风险能力较低，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的赔偿

额又较大。这就导致在事故发生后，接受劳务一方经常无力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使得当事人之间矛盾冲

突激化。因此，在纠纷的当事人数量较多的情形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法律关系、确定归责原则以及裁判

损害赔偿中的责任承担分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2. 问题的提出 

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当事人人数较多情形下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问题，而当事人之间的法

律关系纷繁复杂，为了便于论证与写作，本文将统一样本案例中当事人的地位。 
 

 
Figure 1. Uniformity of the names of the parties 
图 1. 当事人名称的统一 
 

按照图 1 所示，本文将最初发起劳务活动项目的主体表述为“发起人”，最后真正提供劳务活动的

主体表述为“提供劳务者”，中间链上承接劳务活动以及寻找提供劳务者的主体统称为“组织者”。 
本文以 2016 年 1 月 1 日为起点，以 2020 年 10 月 19 日为终点，确定了检索案例的期限。根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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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网提供的检索方法，本文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案由，以“民事判决书”为文书类

型，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审理法院进行检索，得到案例总共 227 篇。笔者围绕三方以上

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这一标准，在剔除无关案例并排除内容重复的案例后，整理

出 57 份判决。57 份判决中，判决当事人与组织者属于承包关系的判决有 34 份、承揽关系的判决有 17
份、劳务关系的判决有 3 份、无法律关系的判决有 3 份。因为承包法律关系属于特殊的承揽关系，涉及

建设工程、农村土地房屋建设等重大项目，不属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因此本文最终整理出本文研究主题

下的判决共 23 份。 
法律关系的确定是判断责任承担问题的关键，笔者通过分析样本案例发现，争议焦点主要在于组织

者在此类纠纷中的地位。因此，本文主要从组织者人数角度为区分点，将样本案例分为组织者为一方的

情形以及组织者为两方及以上的情形，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以及过错比较进行研究。 

2.1. 组织者为一方情形下的责任承担问题 
 
Table 1.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when the organizer has only one party 
表 1. 组织者为一方时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发起人与组织者 实际的接受劳务者 责任承担的主体 法院判决数量 

承揽关系 组织者 发起人、组织者、提供劳务者 13 

劳务关系 发起人 发起人、提供劳务者 3 

无法律关系 发起人 发起人、提供劳务者 3 

 

根据表 1 所示，在组织者只有一方的情况下，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有承揽关系、劳

务关系、无法律关系这几种情形。并且，发起人与组织者的法律关系直接影响了承担责任的主体。 
在发起人与组织者属于承揽关系的情况下，法院判决实际的接受劳务者为组织者，发起人仅需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第十条的规定承担其作为定作人在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情况下的责任。而在发起人与组织者属

于劳务关系或无法律关系时，法院判决发起人为实际的接受劳务者，而组织者在这种情况下无需承担责

任。由此可见，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影响着之后的责任承担问题，但大多法院在判决中并未

对此作充分的说理与论证。 

2.2. 组织者为两方及以上情形下的责任承担问题 
 
Table 2.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ies when the organizer has two or more parties 
表 2. 组织者为两方及以上时的法律关系 

发起人与组织者 第一个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 第二个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 责任承担的主体 法院判决数量 

承揽关系 

劳务关系 无法律关系 发起人、第一个组织者、提供劳务者 2 

无法律关系 劳务关系 发起人、所有组织者、提供劳务者 1 

劳务关系 劳务关系 发起人、所有组织者、提供劳务者 1 

 

根据表 2 所示，当组织者为两方及以上时，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仅有承揽关系一种。但

是对于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法院的判决各有不一。2 份判决认为第一个组织者是实际

的接受劳务者，此时第二个组织者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1 份判决认为第一个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无法

律关系；另一份判决认为两个组织者都与提供劳务者构成劳务关系，后面两种情况，所有的组织者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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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担责任。 
因此，当组织者为两人及以上时，本文要考察的争议焦点是中间链上的哪一方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

构成劳务关系。 

2.3. 小结 

通过对上述司法案例和相关法律依据的分析，由于组织者之间、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缺乏相应的书

面合同，双方仅以口头方式约定项目的内容，难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在庭审中各方当事人都从

自身利益出发，互相推责，直接证据的缺乏，导致法院的裁判存在一定的困难。对于类似的案件事实，

法院会有不同的裁判路径和责任承担形式，这对于责任的承担有很大的影响，也使得提供劳务者在救济

过程中缺乏一定的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本文将通过类型化分析的方式对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

法律关系、中间链上的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剖析，以期找到行之有效的判决路径。 

3. 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 

在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进行裁判的过程中，准确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事关当事人

的责任分配，是审理案件的焦点问题。通过对上述样本案例的整体性分析，下文主要以发起人与组织者

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组织者内部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两部分作为写作重点。 

3.1. 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起草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曾对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区别列举了一系列

参考因素，最终未被写入。此外，实践中提供劳务方式的复杂化给法院的认定增加了难度。如徐益东、

陈桂贞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2]与毛陈顺明、程祖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3]，同样是换瓦片

活动，法院对于两个案件法律关系的分析却不相同。 
 
Table 3. Court considerations 
表 3. 法院的考虑因素 

案件 发起人与组织 
者法律关系 活动内容 工资结算方式 设备提供者 交付内容 

徐益东、陈桂贞 
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案 

劳务关系 更换瓦片 
由发起人按照 
提供劳务者人 
数、天数结算 

主要工具由发起人 
提供，部分设备由 
提供劳务者提供 

法院未说明 

陈顺明、程祖木 
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案 

承揽关系 
更换瓦片， 
具有一定 
的专业性 

由组织者向发 
起人领取再分 
给提供劳务者 

主要设备由组织者 
提供和组织搭建 

由组织者召集工人 
施工，完工后经 

发起人验收 

 

根据表 3 所示，通过对比两份判决的说理部分，可以发现法院在判断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关

系时，往往会考虑活动内容的性质、工人的报酬是由谁结算以及结算的方式、在施工过程中使用的工具

由哪一方提供、组织者交付的是劳务活动过程还是工作成果。笔者在分析样本案例时发现，上述法律关

系在认定过程中都有类似的事实，而法院的判决并没有统一，下文通过归纳裁判规则，整理出认定上述

法律关系需要考虑的具体情形。 
笔者认为，需要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明晰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合同法》第 251 条规

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人身损

害赔偿解释》第九条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

劳务活动。从这两条规定可以看出，承揽关系的标的是工作成果，而劳务关系的标的是劳务活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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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要求提供劳务者本身要有一定成果。但是，对于更换瓦片，可以将更换完瓦片的新屋顶作为工作成

果认定其构成承揽，也可以从更换瓦片本身将其理解为劳务活动。因此，在对标的进行理解时，仅强调

交付的内容会对两者的区分产生混淆，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第一，报酬的支付方式。劳务关系侧

重于提供劳务的过程，一般以雇员提供劳务的时间或工作量作为计付报酬的依据，一般是定期支付。而

承揽关系中以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作为计付报酬的基础，通常是一次性支付，即时结清[4]。报酬的支

付主体也是需要注意的因素，在劳务关系中，报酬通常由发起人直接交付给提供劳务者，或由组织者转

交给提供劳务者，但组织者并不从中牟利。而在承揽关系中，发起人直接就工作成果支付组织者工作报

酬，对于提供劳务者的报酬由组织者决定并支付。第二，劳务的组织与管理主体。当发起人与组织者构

成劳务关系时，发起人往往对组织者以及组织者介绍的提供劳务者都起到管理的作用，对于劳务的指示

通常是由发起人下达的。在这种情形下，组织者只是起介绍作用，不需要承担过错。而当发起人与组织

者构成承揽关系的情况下，承揽人可以决定项目的进度、管理项目的各个方面、选择实际的提供劳务者，

发起人与实际的提供劳务者关系并不紧密，组织者才是真正的接受劳务者。第三，劳务生产条件的提供。

劳务关系中，生产条件大多由发起人提供，组织者和提供劳务者即使自带了工具，劳务活动的主要设备、

场所还是由发起人提供。而承揽关系中，工作场所、工作工具以及安全设施往往由承揽人本人提供。 

3.2. 组织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 

在组织者为两方及以上的情形中，由于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对各方的法律关系作出划分，法院只能

根据组织者在劳务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决定其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劳务组织者的地位

不尽相同，如部分案件中的组织者从发起人处承揽工作后，又委托其他组织者寻找提供劳务者。此时，

两个组织者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其责任的承担也有所区别，因此，需要明晰组织者内部之间

法律关系。 
 

Table 4. Organizer's status 
表 4. 组织者的地位 

组织者的地位 法院考虑因素 

实际的接受劳务者 对项目与提供劳务者的选任与管理起到控制作用 

仅起介绍作用，与提供劳务者无法律关系 
根据授权召集提供劳务者 

未从中获益 

 

根据表 4 所示，在判断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的法律关系时，法院往往根据项目的实际控制与管理者

对组织者的地位进行判断。有权必有责，责任的大小与权利的范围是相关的，当组织者实际上是整个项

目的负责人时，其联系他人召集提供劳务者是他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并且对于受雇佣的提供劳务者，组

织者也有监督管理劳务活动的职责。而对于仅是召集提供劳务者的组织者来说，其职责仅限于联系具体

施工人员，在分发劳动报酬时也未从而获益，不需要对提供劳务者负责。 
因此在判断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时，最关键的考虑因素在于组织者的职责内容。首

先需要明确的是第二个组织者召集其他提供劳务者是受第一个组织者的指派还是其主动召集。如虞忠伟、

庄奇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5]中，在施工期间第一个组织者对施工工艺、流程、时间等各方面对

第二个组织者进行了指示、管理和监督，具体施工人员亦系由第一个组织者授权第二个组织者安排介绍，

故法院判决提供劳务者与第一个组织者之间成立劳务关系。其次需要考虑的是报酬发放的主体问题。笔

者认为，即使提供劳务者是从第二个组织者处获取报酬，并且第二个组织者也从中获益，但此时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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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者仍然是第一个组织者，除非提供劳务者受第二个组织者的管理和控制。如毛永林、王建平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6]中，法院认为提供劳务者的报酬由第二个组织者负责支付，其工作也由第二个

组织者负责安排，故相对于提供劳务者，第二个组织者是接受劳务的一方。 

4. 责任承担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类型主要可以分为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对法律关系的研究，

是为了确定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下文主要从定作人与接受劳务者的角度来研究当事人

人数众多时，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4.1. 定作人责任 

在承揽关系中，法院判决发起人作为定作人需要承担的责任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未提供

安全生产条件的过失，第二种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的定作人定作、指示或选任过失。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判决定作人承担未提供安全保障的过错责任并没有法律依据。定作人责任

的规范区别于接受劳务者之处在于，承揽人不同于雇员，其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基本上有预防风险以

及分散损害的能力，所以不必为了保护受害人而令定作人像雇主一样承担代负赔偿责任[7]。因此，《人

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仅规定了定作人在定作、指示或选任存在过失时需要承担的责任。而法院为了平

衡当事人之间利益，以定作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判其承担责任，以求将损失平摊在所有当事人身上

的做法并无法律依据。 
其次，对于发起人定作、指示或选任过失的判断，法院亦有所不同。 

 
Table 5. The court’s judgment on the fault of the sponsor's order, instruction or appointment 
表 5. 法院对发起人的定作、指示或选任过失的判定 

案号 案件事实 法院判决 

(2020)浙 02 民终 448 号、(2017)浙 02 民终 2271 号、 
(2016)浙 02 民终 4163 号、(2019)浙 02 民终 436 号 无相应资质或相关技术证书 选任过失 

(2020)浙 02 民终 277 号 别墅装修工程复杂 选任过失 

(2018)浙 02 民终 268 号 选任安全生产意识淡薄的承揽人 选任过失 

(2019)浙 02 民终 2513 号、(2016)浙 02 民终 1194 号 定作人对指示有过失 指示过错 

(2019)浙 02 民终 5334 号 
无证据证明发起人存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上的过失， 
且组织者并未告知当天有工人会到涉案房屋处工作， 

发起人无法预见。 
无过错 

 
根据表 5 所示，法院以发起人在定作、指示或选任过失为依据的判决中多指向选任过失这一方面，

且选任过失主要从提供劳务者或组织者的资质与证书角度、项目的复杂程度以及提供劳务者或组织者本

身的素质角度来考虑。指示过错的判定主要是根据劳务活动的内容是由定作人选定并指示该如何操作，

因此发起人需要对此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而判定发起人无过错是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加以论证的。 
在衡量过错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法官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将会极大地影响双方

责任的承担。但是从表 5 显示的情况来看，法院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认定证明程度的标准不一。汤少平、

曹克东、冯洪良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中法院[8]将证明责任分配给提供劳务者，但是其他案件中

法院仅在说理部分对发起人的过失进行了说明，对于发起人有无审核资质以及该项目施工人员是否确实

需要资质都没有相应证据加以佐证。对此，笔者认为发起人作为最终的受益人，在获取利益的同时要承

担对应的风险，而提供劳务者在遭受人身损害后往往难以对此举证。因此对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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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法院不能简单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提供劳务者，法院应行使释明权要求发起人对其选任的对象适格

提供相应证据。需注意的是，此时选任过失的标准需要统一，可以相应的资质与证书为标准，但以提供

劳务者本身的素质作为认定标准缺乏证明力。 

4.2. 接受劳务者责任 

当发起人与组织者作为接受劳务者时，法院通常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在接受劳务

者与提供劳务者之间，根据两方的过错程度判决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审理提供劳务者与接受劳务者混合过错的纠纷时，对于当事人之间过错的衡量，也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但由于事故的突发性，使得证据的收集更加困难。法院只能通过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相关证人证言

综合考证，形成证据链进行法院裁决。受害人过错是指受害人本身的过错行为构成了受害人的损害或者

扩大的原因，因此受害人过错的存在能够减轻侵权人的过错，导致侵权人责任的降低[9]。在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中，大量的案例呈现，多数提供劳务者并未接受过正规的培训，加上自身安全意识淡

薄，往往造成损害的扩大，由此受害人需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基于上述情形，笔者认为可运用过错比较的方法进行判定。过错比较方法是对受害人与责任承担人

进行过错的衡平从而谋求侵权纠纷中当事人责任承担的公平。首先需要考虑造成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在

何方。评价双方过错需要通过其客观行为才能进行判断，这种行为可能是积极的作为也可能是消极的不

作为，但都必须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原因力，其才承担过错责任[1]。如毛陈顺明、程祖木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案[3]中，提供劳务者在施工前有过饮酒行为，且没有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这种情况下提供

劳务者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如果提供劳务者已经尽到了一般人在提供此类劳

务时该尽到的注意义务，就不应认定其有过错从而责令其承担责任。其次，可以依照劳务接受者与提供

者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力大小来决定损害的分配。如接受劳务者是否提供了符合标准的安全设备、是否进

行基本的安全教育培训、以及工作强度与工作时间是否合理；提供劳务者是否使用了安全设备、是否尽

到合理注意义务。其次，在过错与原因力之外，还应纵观案情，考虑提供劳务者安全意识缺乏、文化程

度低等诸多因素。 

5. 路径重构 

5.1. 完善相关审判工作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仅是侵权责任问题，更关系到劳务活动的有序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侵

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法条的模糊规定也导致了个案审理中的

争议。本文就是从这点出发，通过对样本案例的分析，发现在当事人人数较多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

纷案件中，法院对发起人与组织者，组织者内部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判定存在不一，从而影响了责任的分

配。因此需要通过规范法院的裁判路径，以统一司法裁判尺度，维护法律权威。同时，在制度层面设置

相关的社会保障机制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需要明晰责任主体。笔者认为，在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中，发起人与组织者之间的法律

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组织者承揽发起人的项目，双方成立承揽关系，此时组织者是项目的组

织者和管理者，提供劳务者由组织者选任，组织者不仅安排具体工作、提供设备，还负责报酬的支付。

第二、发起人雇佣组织者从事项目的劳务活动，但提供劳务者由组织者召集。所有的提供劳务者同工同

酬，直接受发起人的指挥与管理，事先与发起人约定了相关报酬，直接从发起人手中领取，或者虽然由

组织者支付报酬，但组织者并没有获得一般劳动力之外的报酬。此时，发起人与组织者、提供劳务者构

成劳务关系，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只是工作伙伴。第三、发起人让组织者帮忙介绍提供劳务者，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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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参与具体的劳务活动，发起人与组织者无法律关系，发起人仅与实际的提供劳务者构成劳务关系。

当组织者为两方及以上的情形时，组织者内部之间法律关系的区分可以根据组织者地位的不同分为以下

几种：第一、第一个组织者对整个工作以及人员的安排起到控制作用，第二个组织者根据第一个组织者

的授权召集提供劳务者，此时第一个组织者是实际的接受劳务者，第二个组织者与提供劳务者无法律关

系。第二、第二个组织者召集了提供劳务者之后，对人员的安排以及工作任务的分派起到管理作用，此

时第二个组织者也与提供劳务者构成劳务关系。 
其次，在诉讼程序上提供便利。一方面，由于受害的提供劳务者多为农民工，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

位，高额医疗费会加重诉讼负累，因此对于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以在立案时批准缓交诉讼费直至结案。

另一方面，可以优先审结此类案件。受害者面临该类案件易处于情绪不稳定状态，又缺少相应的保险机

制为其提供支持，若案件审理时间过长，诱发受害者不稳定情绪的可能性将大幅提升。 

5.2. 构建风险分担机制 

此类劳务活动具有成本低且便利的优点，但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风险，由于没有工伤保险的屏障，

提供劳务者只能向发起人和组织者主张赔偿。鉴于发起人与组织者大多以农民、个体户为主，抵御安全

事故的风险能力较低，而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的赔偿额又较大，发挥商业保险规避风险的作用

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普通的工作商业险保费较高，不适合短期劳务，接受劳务者往往不愿负担此成本。

因此，相关劳动部门可以协同保险机构就劳务活动设置保费较低的专项商业险，保险额度可以上一年度

案件的平均标的数额作为参考。商业险于发起人、组织者、提供劳务者而言均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保障途

径，法院亦可以在此保障下进行公正裁判。 
具体运作时，可以借助市场机制及政府补贴提高购买者购买商业保险的积极性。一方面，可咨询保

险公司设计针对劳务领域设置专门的险种、简化劳务提供者或劳务接受者购买保险的程序。另一方面，

政府也要配合开展宣传和答疑解惑的工作，让劳务双方了解投保商业险的积极作用。对购买保险的个人，

政府可以出台适当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通过政府、当事人各方按比例支出保费的形式以最大程度减轻

受伤害的提供劳务者损失，提高其抗风险能力。 

6. 结论 

基于我国劳务关系的现状，在当事人人数较多的情形下，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的确定存在不稳定性

和复杂性。因此，本文通过总结近几年宁波中院关于此类纠纷存在的问题和法律适用的难点，在理论分

析的基础上，提出司法适用的规范路径。以期有效降低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风险，平等保护各

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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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 

序号 案号 

法律关系 责任承担比例 

发起人与 
组织者 

发起人与 
提供劳务者 

组织者与 
提供劳务者 发起人 组织者 提供劳务者 

1 (2020)浙 02 民终 1110 号 承揽 无 劳务 15% 35% 50% 

2 (2020)浙 02 民终 448 号 承揽 无 劳务 30% 20% 30% 

3 (2020)浙 02 民终 310 号 承揽 无 劳务 20% 50% 30% 

4 (2020)浙 02 民终 277 号 承揽 无 劳务 10% 45% 60% 

5 (2019)浙 02 民终 5334 号 承揽 无 劳务 0 50% 50% 

6 (2019)浙 02 民终 3315 号 无 劳务 无 80% 0 20% 

7 (2019)浙 02 民终 2513 号 承揽 无 劳务 10% 55% 35% 

8 (2019)浙 02 民终 1905 号 劳务 无 无 15% 0 85% 

9 (2019)浙 02 民终 866 号 承揽 无 劳务 23% 50% 27% 

10 (2019)浙 02 民终 436 号 承揽 无 劳务 18% 42% 40% 

11 (2019)浙 02 民终 146 号 承揽 无 劳务 30% 40% 30% 

12 (2018)浙 02 民终 4789 号 承揽 无 劳务 20% 40% 40% 

13 (2018)浙 02 民终 4572 号 劳务 劳务 无 60% 0 40% 

14 (2018)浙 02 民终 3514 号 无 劳务 无 20% 0 80% 

15 (2018)浙 02 民终 1236 号 承揽 无 劳务 30% 40% 30% 

16 (2018)浙 02 民终 835 号 劳务 无 无 70% 0 30% 

17 (2018)浙 02 民终 268 号 承揽 无 劳务 30% 40% 30% 

18 (2018)浙 02 民终 82 号 承揽 无 承揽 20% 20% 60% 

19 (2017)浙 02 民终 2271 号 承揽 无 劳务 30% 40% 30% 

20 (2017)浙 02 民终 554 号 承揽 无 劳务 20% 50% 30% 

21 (2016)浙 02 民终 4163 号 承揽 无 劳务 20% 60% 20% 

22 (2016)浙 02 民终 3946 号 无 劳务 无 70% 0 30% 

23 (2016)浙 02 民终 1194 号 承揽 无 劳务 10% 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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